
	附件1

	遂宁市安居区2016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解表

	

	序号
	乡镇
	总任务
	工程质量巡查员

	
	
	户数（户）
	资金（万元）
	

	
	
	合计
	建档立卡贫困户（C级危房）、非建档立卡贫困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D级危房）
	合计
	建档立卡贫困户（C级危房）、非建档立卡贫困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D级危房）
	

	1
	横山镇
	69
	27
	42
	104.25
	20.25
	84
	申斌13508211758

	2
	观音镇
	60
	10
	50
	107.5
	7.5
	100
	

	3
	聚贤镇
	89
	4
	85
	173
	3
	170
	

	4
	常理镇
	85
	0
	85
	170
	0
	170
	

	5
	保石镇
	62
	7
	55
	115.25
	5.25
	110
	舒俊15982584695

	6
	分水镇
	103
	5
	98
	199.75
	3.75
	196
	

	7
	拦江镇
	53
	4
	49
	101
	3
	98
	

	8
	莲花乡
	38
	0
	38
	76
	0
	76
	

	9
	步云乡
	75
	0
	75
	150
	0
	150
	补洲15282591122

	10
	白马镇
	70
	10
	60
	127.5
	7.5
	120
	

	11
	石洞镇
	34
	4
	30
	63
	3
	60
	

	12
	中兴镇
	47
	9
	38
	82.75
	6.75
	76
	

	13
	会龙镇
	93
	0
	93
	186
	0
	186
	魏鑫14780027705

	14
	安居镇
	62
	0
	62
	124
	0
	124
	

	15
	东禅镇
	107
	10
	97
	201.5
	7.5
	194
	

	16
	玉丰镇
	79
	4
	75
	153
	3
	150
	

	17
	磨溪镇
	69
	0
	69
	138
	0
	138
	何彪13882589232

	18
	马家乡
	67
	5
	62
	127.75
	3.75
	124
	

	19
	大安乡
	70
	0
	70
	140
	0
	140
	

	20
	三家镇
	75
	0
	75
	150
	0
	150
	

	21
	西眉镇
	81
	4
	77
	157
	3
	154
	

	22
	合计
	1488
	103
	1385
	2847.25
	77.25
	2770
	

	


附件2

遂宁市安居区2016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实 施 方 案

为改善农村群众居住条件，有序推进我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工作原则

1.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农村危房改造原则上以农户自建为主，充分尊重困难群众改造危房的意愿，发挥农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主体作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予以政策支持，并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2.规范操作，公开透明。农村危房改造要做到操作程序规范，资助政策公开、申请条件公开，审批程序和审批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客观公正，群众满意。

3.因地制宜，经济实用。从农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考虑农户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生活习惯，尊重当地自然和建筑形式，严格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试行）>的通知》（〔2013〕104号）控制建房面积和标准，原则上户均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可根据家庭人数适当调整，但3人以上农户（含3人）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8平方米。

4.科学规划，节约用地。切实摸清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数量，区别轻重缓急，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相对集中的要求实行统筹规划，分批实施。新建、改建住房要符合乡镇和村庄规划，尽量安排利用村内空闲用地、闲置宅基地和原宅基地进行建设。

5.资源整合，项目结合。各地要结合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土地整理、扶贫安居、水利、调整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统筹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二）目标任务

今年我区农村危房改造共1488户（其中103户为2015年度第三批任务）。

二、实施对象和实施范围

（一）实施对象。居住在危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部分非建档立卡的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及其他贫困农户。危房是指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鉴定属于整栋危房（D级，需新建或重建）或局部危险（C级，需维修加固）的房屋。

（二）实施范围。全区仍有存量危房的乡镇。    

三、资金筹集、管理和分类补助标准

（一）资金筹集。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民自筹为主，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补助为铺。

（二）资金管理。严格落实《财政部 发改委 住建部关于印发<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1〕88号），确保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做到专账管理。区住建局要会同其它有关部门，定期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 

（三）补助标准。2016年度，我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分为两部分，非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往年标准为0.75万元/户，按照“三类两档两级”的分类补助标准进行补助；建档立卡贫困D级危房户按照2万元/户的补助标准进行补助。

四、操作程序

（一）申请。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家庭，由户主自愿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申请审批表》，并提供户籍、低保金领取证、优抚金领取证、残疾证、危房照片等证明材料，建档立卡贫困户要提供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卡，信息需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登记系统信息一致。

（二）评议。村委会接到申请后，召开会议进行评议，议定符合改造条件的对象并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的，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对不符合改造条件或公示有异议的，应及时予以协调，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

（三）审核。乡镇人民政府接到村委会的申报材料后，根据《导则》组织人员上门进行房屋鉴定和核查(详附件3)。经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报区住建、扶贫移民、发改、财政、民政等部门，进行部门联审。对不符合条件的，将材料退回所在的村委会，并说明原因。审查结果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

（四）审批。区住建、扶贫移民、发改、财政、民政等部门接到各乡镇上报的材料后，进行实地复核，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根据住房危旧程度，核定资助方式及标准。审批结果要在村务公开栏张榜公布。

（五）验收。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完工后，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并填写验收合格报告表。区住建局将组织扶贫移民、发改、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进行抽查。

（六）挂牌。农村危房改造经验收合格后，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与资助对象办理交接和入住手续，并在改造住房的显著位置悬挂“农村危房改造户”标识牌，并在标识牌下方标注“2016年”。挂牌所需费用由区财政承担。

（七）档案管理。各乡镇要按照危房改造农户档案管理有关要求，实行一户一档，批准一户、建档一户，完善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管理。档案内容应包括：农户档案表、户主申请书、资助住房申请审批表、危房鉴定表、住房情况调查表、不同改造时期住房的照片、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簿复印件、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卡、农村低保证复印件、残疾证复印件等有关证明材料，其中农户档案表必须严格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网址:wfgz.mohurd.gov.cn/)公布的最新样表制作。    

（八）信息报送。各乡镇要及时掌握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以简报、通报等形式反映建设成效、存在的问题和有关建议等；落实月报制度，每月20日前及时汇总工作进展情况上报至区住建局村镇股（联系人：李敏，电话：8669311），年底前报送年度工作总结。

（九）监督检查。我区将加强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监督检查，综合评价各乡镇政策执行、资金落实与使用、组织管理、工程质量与进度等情况。公布检查结果与排名，并将检查结果作为乡镇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五、组织保障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各乡镇要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为成员的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协调各方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年底前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目标任务。

（二）明确职责，搞好政策衔接。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按属地进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工作主体和实施主体，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搞好政策衔接，与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相结合，形成工作合力，发挥资源整体效应。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要通过组织邻里相帮、结对帮扶、投工投劳等措施帮助困难群众建房。工程实施中涉及到的收费项目，除国家明令不能减免的外，应予以减免。

（三）加强监管，确保质量安全。各乡镇要建立健全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全基本要求（试行）》（建村〔2011〕115号）和《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C级危房加固维修技术导则（试行）》（川建村镇发〔2013〕124号）要求，并参照《四川芦山地震灾后农村住房自主重建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区住建局要组织技术力量，开展危房改造施工现场质量安全巡查与指导督查。

（四）严格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由区财政集中管理、统一使用。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扶贫移民部门要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的核实录入。财政部门要及时将资金拨到农户一折通开户金融网点，存入农户个人帐户。发改部门要做好年度计划的编制、上报审批和管理工作。

（五）规范操作，强化社会监督。要完善上门调查核实制度。区、乡镇、村三级在审批、审核、评议时必须上户调查核实，具体了解实际情况和征求村民的意见。要完善集体评议评审制度，所有资助对象都必须经过评议评审，必要时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要建立健全公示制度。村委会评议情况、乡镇审核情况和区危改领导小组审批结果都必须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进行张榜公布。公示内容包括：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家庭收入情况、家庭住房情况。要加大宣传和舆论监督。各乡镇要利用广播、政策公示栏和板报等形式宣传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设立举报箱和咨询投诉电话，广泛接受群众的咨询和投诉。

（六）严格要求，确保顺利实施。各乡镇要尽快落实部门和人员，以村为单位开展调查摸底，准确掌握资助对象的住房情况、致贫原因、贫困程度等，完善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各乡镇要对资助新建房屋对象严格把关、控制数量，严格执行农村一户一宅政策，坚决防止超面积占用宅基地和一户多宅现象。同时，改造住房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选址要求，配套基本居住条件设施。住建部门要为危房改造户提供住房建设图纸，确保改造住房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七）控制风貌，加强传统村落保护。规划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村危房改造标准图集》并积极推广使用。编制农村危房改造图集和设计方案要总结吸纳当地传统民居的建筑文化和建造技术，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房设计图及风貌管理要求，改造后的农房要体现地域特征和时代风貌，要注重保持田园和传统特色，并纳入村庄规划。各地农村危房改造风貌管理的情况将列为农村危房改造年度绩效评价内容。要充分考虑传统村落、民居保护的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传统村落范围内的农村危房改造要符合所在村落保护发展规划要求，坚持分散分户改造为主，在同等条件下符合保护发展规划、传承传统建造技术的优先安排。完善抗震加固方法，对传统民居进行抗震改造不得破坏其传统风貌。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如涉及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搬迁和改扩建项目，应依法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附件3

遂宁市安居区     镇（乡）农村房屋

危险性鉴定报告

                                                             时间：  

	1、基本资料

	户主姓名
	
	身份证
	

	房屋地址
	
	建成时间
	

	联系人
	
	电 话
	

	用途
	□住宅            □其他(              )

	规模
	总长      m       总宽      m      总高      m      共      层

	结构形式
	□砌体结构---木屋架       □砌体结构---混凝土板      □砌体结构---钢屋架

□石结构---木屋架         □石结构---混凝土板        □石结构---钢屋架        □石结构---石楼盖         □生土结构---木屋架        □木结构

□其他（              ）

	2、房屋综合评定

	评定等级
	□C级：局部危险(地基基础尚保持稳定；多数承重构件或抗侧向作用构件出现

        裂缝，部分存在明显裂缝；不少部位构造的连接受到损伤，部分非承        

        重构件严重破坏。经维修加固后可继续使用。)

□D级：整栋危房(地基基础出现损害；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结构构造及连

        接受到严重损坏；结构整体牢固性受到威胁，局部结构濒临坍塌。需

        新建或重建。)

	鉴定人员（签字）
	

	村委会意见（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备注：1、请严格按照《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进行鉴定；

      2、鉴定人员应具有土木工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经过培训上岗。
－ 12 －

－ 2 －  


